
声 明 / 公 告 / 公 示
重庆同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

号：5401030012801）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重庆同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2024年11月8日

重庆同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因公司财务专用章、负
责人李鉴城私章损坏严重，需重新刻制，现声明公司原财务专用章（编
号：5401039012802）、负责人私章（编号：54010310027750）作废。

特此声明
重庆同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2024年11月8日

柳梧南厨首座食府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5401280006486）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柳梧南厨首座食府

2024年11月8日

堆龙德庆可馨蔬菜贸易店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

编号：JY15401030031762）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堆龙德庆可馨蔬菜贸易店

2024年11月8日

西藏越展建筑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法人章（编号：54010310026869）

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越展建筑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8日

龙远忠的水果木架放置院子里，现通知你一个月内联系处理，逾期

未处理，后果自负。

联系电话：13989002971

多布杰

2024年11月8日

西藏览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
54022710002190）、法人章（编号：54022710002189）、发票专用章（编号：
54022710002192）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览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8日

西藏正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
54022710002196）、法人章（编号：54022710002195）、发票专用章（编号：
54022710002194）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正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8日

西藏顶硕商贸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54022710002214）、

法人章（编号：54022710002213）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顶硕商贸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8日

扎西拉姆不慎，将房屋座落于八一农场环水新村的土地证（号码：

0005229）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扎西拉姆

2024年11月8日

中商华夏物产有限责任公司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40000321398128R）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中商华夏物产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1月8日

城中其米首饰店经研究决定，已将名称变更为“拉萨市城关区美拉

客服饰店（个体工商户）”，现声明原公章（编号：54010110028492）作废。

特此声明

拉萨市城关区美拉客服饰店（个体工商户）

2024年11月8日

西藏百广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法人兰平燕私章（编号：

5401010131900）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百广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8日

白玛不慎，将房屋位于北京大道以东、察古大道以西6幢1单元12层

13号的购房款收据（金额：104271元）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白玛

2024年11月8日

拉萨市净土八一农场有限公司经研究决议，拟将农垦局医务室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540102618032200013）注销。

特此公告

拉萨市净土八一农场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8日

柳梧新区满阳建材经销部（个体工商户）经研究决定，已将名称变更
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满阳建材经销部（个体工商户）”，现声明原公章
（编号：54010110084112）、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110084113）作废。

特此声明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满阳建材经销部（个体工商户）

2024年11月8日

西藏建秋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
由“刘俊林”变更为“陈银”，现声明公司原法人章（编号：54010110022629）
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建秋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8日

柳梧新区美凯建材经销部（个体工商户）经研究决定，已将名称变更
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美凯建材经销部（个体工商户）”，现声明原公章
（编号：54019510035819）、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9510035820）作废。

特此声明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美凯建材经销部（个体工商户）

2024年11月8日

西藏坤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54010210027308）

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坤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8日

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6349996 63228660891-

A072024年11月8日 星期五

责编：马艳 设计：罗国春 广告

山南分行家具采购项目（第二次）招标公告
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南分行家具采购项目（第二次）进行招标采购。
一、项目名称及招标编号：
山南分行家具采购项目（第二次）（招标编号：HDZB-240903）
二、项目简介
采购内容：山南分行家具采购项目（第二次）。
中标人数量：1。
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标段划分：/。
基本情况：随着各项业务的不断发展和人员的增加，现有的家具已无法满足日常办公、生活

需求，部分旧家具使用时间较长，出现了磨损、损坏等情况，影响了办公环境的美观和员工的使
用体验，加上随着业务的拓展，对家具功能要求也有所提高，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营造更加
舒适的办公、生活环境，山南分行办公室根据年内固定资产及家具上报需求，按照把控质量、节
约成本，降低风险的要求，准备集中采购辖内家具。

本项目招标控制总价为829797.35元（不含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值税税率为13%。
三、供应商资质条件：
（1）投标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截至投标截止日，投标人未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投标人或其所投产品/服务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名录》。
（4）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人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人

员名单》。
（5）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招标人高管人员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

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6）禁止存在下列关联关系的投标人同时参与本项目采购：
①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②一方直接持有另一方股权，比例超过20%；
③同时被第三方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自然人直接持有股股权，比例超过20%（国家控股的

投标人除外）；
④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的“主要人员

信息”名单为准）。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领取：
（1）招标文件发售时间：自发布公告之日起至2024年11月14日。未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

不得参加投标。
（2）招标文件获取地址：https://jc.abchina.com.cn(中国农业银行农银e采平台电子招采中

心)，以下简称“电子招采中心”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登录电子招采中心，线上下载。
相关操作要求及常见问题请查看农银e采平台门户“帮助中心
（3）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850元，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招标文件费的缴纳方式：转账至银行卡号（开户银行：建设银行拉萨城北支行；户名：广州宏

达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账号5400-1033-9360-5997-9797）并备注项目编号及单

位名称，报名联系人：杨先生，电话：189996367980。
特别提示：1.电子招采中心下载招标文件为潜在投标人必要操作步骤，否则将无法在采购平

台参与线上投标。
2.潜在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平台注册、资料准备及上传、注册申请后台审核等流程所需的时间

和不可预见因素。
五、澄清答疑时间安排
各投标人如果对本项目招标文件有任何澄清要求，请于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10日前在电

子招采中心提出，招标人将在电子招采中心发出澄清文件。
六、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文件传输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北京时间2024年11月28日11点30分。本

项目将通过电子招采中心进行查看投标人、标书解密、标书导入、唱标等环节。
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投标文件的传输递交，逾期完成传输递交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

受理。
投标文件传输递交方式：
1.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和电子招采中心相关操作要求，编制并加密投标文件；
2.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和电子招采中心相关操作要求，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电子招采

中心完成投标文件的传输递交；
七、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八、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公告同时在《西藏商报》、“中国农业银行门户（门户网站）”、“国家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

台”、“中国金融采购网”上发布。本着“符合条件、竞争充分”的原则。
九、注意事项
1.投标人应按照电子招采中心相关操作手册进行下载电子招采中心工具包、注册、办理CA

数字证书、报名、申领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制作加密上传、参与开标等操作。
2.投标人针对技术问题的咨询，可拨打电子招采中心技术支持联系电话：0731-85930062，工

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11点半，下午2点半至5点半，法定节假日除外。
3.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平台注册、办理CA数字证书、资料准备及上传、注册申请后台审核、招

标文件下载、投标文件上传等流程所需的时间和不可预见因素。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
件递交传输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投标截止时间后上传递交投标文件，电子招采中心将拒收。

十、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南分行
联系人：吾先生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广州宏达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拉萨市柳梧万达顿珠金融城拉萨雅砻阳光花园9栋1单元501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方式：18996367980

广州宏达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8日


